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逢甲大學112年度第二屆第三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2年10月31日(二)  12：00~ 12：20 

地    點：Teams線上會議 

主    席：勞方代表賓湘衡委員 

資方代表：副校長唐國豪委員、人力資源長吳肇展委員、財務長康淑珍委員、楊慧玲委員、

辛年豐委員 

勞方代表：賓湘衡委員、邱曉婷委員、洪靜茹委員、吳欣憓委員、李明珊委員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席，本次會議由勞方代表擔任主席。會議出席人數已達勞資雙方

代表各過半數之出席規定，故可開議。 

貳、 業務報告： 

一、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遞補新任委員 

(一) 第2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莊耿坤委員離職，依候補名冊遞補李明珊委員為新任

勞方代表。 

(二) 人資處已於「勞動部勞資會議代表名單線上備查系統」更新勞資會議代表名

冊，112年10月11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函復予以備查。 

二、第三屆勞資代表選舉事宜 

(一) 第二屆勞資會議代表任期為109年1月11日至113年1月10日，第三屆勞資會

議代表任期為113年1月11日至117年1月10日。 

(二) 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， 

第4條：事業單位於任期屆滿前30日指派新任資方代表。 

第5條：應於任期屆滿前30日完成新任勞方代表之選舉。 

第10條：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為4年，勞方代表連選得連任，資方代表連派得

連任。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自上屆代表任期屆滿之翌日起算。 

(三) 預計於11月中旬辦理第三屆勞資代表選舉作業，透過MyFCU辦理「勞資會議

代表選舉」線上投票，於12月上旬製作新任勞資代表名冊，報主管機關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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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3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 

勞動部112年9月14日以勞動條2字第1120148404號公告發布，自113年1月1日

起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7,470元；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83元，本校將

依規定辦理。 

  

 

四、 逢甲大學112學年度行事曆修正 

112學年度行事曆經教育部112年5月19日臺教高(一)字第1120049246號函備查，

修正後行事曆經第1120809(1190)行政會議通過。 

(一) 62周年校慶日原為112年11月11日(六)調整至112年11月12日(日)，彈性調移

休假日為112年9月28日(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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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畢業典禮原為113年6月15日(六)調整至113年6月1日(六)，彈性調移休假日為

113年5月17日(五)。 

 

五、勞保人員休假意向書調查結果 

依逢甲大學112年度第二屆第二次勞資會議【討論案三】決議，於112年6月19日

起辦理勞保人員休假意向書簽訂作業，截至112年10月30日止， 

(一) 逢甲大學校約聘、計畫及職務代理人員在職人數共153位。 

1. 已繳回意向書共153位，回收率為100 %。 

2. 152位勞保人員選擇按「學校行事曆規範」出勤。 

3. 1位勞保人員選擇按「勞動基準法規範」出勤，所屬單位表示該員擬修改

其意向，目前仍待確認。若確認變更為按「學校行事曆規範」出勤，人資

處將依其意向書簽訂內容，調整該員之出勤規範。 

(二) 部分專案人員為使出勤規範有明確依循，經主管同意並簽章後，自主繳交意

向書共59位。 

1. 48位勞保人員選擇按「學校行事曆規範」出勤。 

2. 因工作需求，產學經營與人才培育中心及體育館營運管理中心共有11位

勞保人員選擇按「勞動基準法規範」出勤。人資處尊重單位及個人選擇，

依意向書簽訂內容設定出勤規範，其出勤狀況及工作安排由單位主管負

責監督管理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無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 散會 


